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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广播电视大学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工程、出版、图书、

档案等系列职称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0 年职称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省人社厅《关于 2020 年贵州省工程系

列职称申报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省委宣传部《关于组织

开展 2020 年社科研究、新闻、出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贵州省文化旅游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图书资料等四个系列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省档案

馆《关于报送 2020 年档案系列高、中、初级职务任职资格评

审材料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做好我校 2020 年工程、出版、

图书、档案等系列职称评审推荐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基本原则

（一）“全校一盘棋”原则

按照省职称评审相关规定，2020 年我校中、高级职称评

审推荐人数按照“全校一盘棋”原则评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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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聘分离”原则

学校工程、出版、图书、档案等系列执行“评聘分离”

政策，申报人需签订相应告知书和承诺书，取得相应职称资

格后，需根据学校的岗位情况和相关规定参与岗位竞聘。

（三）“一票否决”原则

工程、出版、图书、档案等系列 2020 年职称评审推荐工

作严格执行“思想政治不过关一票否决制”“师德失范一票

否决制”“学术不端一票否决制”。

二、评审条件

（一）工程系列评审条件

工程系列学历、资历、业绩等条件可按照《贵州省工程

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试行）》（黔人社

厅通【2014】753 号），也可按照《贵州省工程系列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试行）》（黔人社厅通【2020】

19 号）执行。

（二）出版系列评审条件

出版系列学历、资历、业绩等条件按照《贵州省出版系

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试行）》（黔人社厅

通【2014】754 号）执行。

（三）图书系列评审条件

图书系列学历、资历、业绩等条件按照《贵州省图书资

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试行）》（黔人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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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2014】383 号）执行。

（四）档案系列评审条件

档案系列学历、资历、业绩等条件按照《贵州省档案系

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试行）》（黔人社厅

通【2014】759 号）执行。

三、评审推荐程序

（一）各部门初审：9 月 14 日前

1.按照学校管理重心下移要求，各部门要组建职称评审

（推荐）工作小组，指定专门的工作人员对申报人资料、师

德师风、工作表现情况等进行全面初审，严格按照要求报送

材料。

2.本部门要把思想政治素质作为教职工考核评价的首要

标准，将教职工的思想表现、师德表现等作为申报推荐的重

要依据，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对把关不严，明知不合

格而予以推荐的部门，取消该部门本年度申报推荐资格。

3.加强对申报人业绩成果中学术刊物的审查，如因申报

人提交不规范学术期刊而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本部门及

申报人年终绩效考核将给予相应扣分。

（二）资料提交：9 月 15 日前

人事处（教师工作处）对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学历、

专业、任职年限、年度考核、继续教育等进行初审。

（三）联合初审：9 月 16 日前

人事处（教师工作处）会同科研处、纪委办公室对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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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况及材料进行审核。

（四）专家组审查：9 月 17 日前

组建评审专家组对申报人业绩成果进行审查。

（五）学校辅系列职称评审推荐工作小组推荐：9 月 18

日前。

（六）校内公示：9 月 24 日（7 个日）前。

（七）学校会议研究确定推荐名单：9 月 25 日。

（八）材料报送相关评审机构审核：规定时间内。

四、相关事项

（一）关于论文、著作证明

申报人提供的业绩材料如涉及论文或著作，须提交“万

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网”三大数据库

之一期刊查询网的检索证明（由申报人自行检索、截图打印

后报科研处进行审核），并提供科研处出具的查重证明。

（二）关于继续教育学时

各级申报者所需完成的继续教育学时数要求及如何进

行学时折算，2019 年及以前按照《贵州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规定》（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 102 号）和《贵州省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授予与管理办法（试行）》（黔人通

〔2007〕290 号）执行，2020 年按照《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

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管理办法（试行）》（校办

发【2020】29 号）执行，请申报人对照自查是否完成相应继

续教育学时，符合者提供相应的继续教育登记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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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公需科目学习

2020 年的公需科目学习内容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申报者需按要求提交一篇本人撰写

的 3000 字以上心得体会，着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理解、把握和在本职工作中的具体落实，严禁抄

袭。

五、其他事项

（一）2020 年申报工程、出版、图书、档案等系列职称

资格的人员均需按规定签订告知书和承诺书，否则学校不予

推荐。

（二）未尽事项，请咨询人事处（教师工作处）。

联系人：刘月 84129706

人事处（教师工作处）

2020年9月12日


